附件1
大足区区片综合地价标准
	区县
	区片
	价格（万元/亩）
	范围

	大足区
	I
	5.58
	棠香街道、龙岗街道、龙滩子街道、双路街道、通桥街道、智凤街道、龙水镇、邮亭镇、万古镇。

	
	II
	5.37
	宝顶镇、珠溪镇、中敖镇、三驱镇、石马镇、雍溪镇、玉龙镇、宝兴镇、拾万镇、铁山镇、回龙镇、国梁镇、金山镇、高升镇、龙石镇。

	
	III
	5.23
	季家镇、高坪镇、古龙镇。


附件2
大足区农村房屋重置价格补偿标准
                                               单位：元/平方米
	     类别
结构
	房 屋 结 构
	补偿标准

	
	
	

	钢砼结构
	框架（剪力墙）现浇盖
	1030

	砖混结构
	砖墙（条石）预制盖
	820

	砖木结构
	砖墙（木板）穿逗瓦盖
	690

	
	砖墙（片石）瓦盖
	660

	
	砖墙石棉瓦盖（油毡、玻纤瓦、彩钢盖）
	580

	土墙结构
	土墙瓦盖
	400

	
	石棉瓦、玻纤瓦盖
	350

	简易结构
	砖柱（石柱、木柱、钢柱）石棉瓦盖（油毡、玻纤瓦、彩钢盖）
	200

	
	简易棚房
	160


说明：1．房屋层高在2.2米以下（不含2.2米），1.5米以上（含1.5米）
的，按同类房屋标准的70%计算补偿。
      2．房屋层高在1.5米以下（不含1.5米），1米以上（含1米）的，按同类房屋标准的50%计算补偿。
3．房屋层高在1米以下（不含1米）的，按同类房屋标准的20%
计算补偿。
      4．外阳台按同类房屋的50%计算。
      5．房屋面积以外墙尺寸计算。
6．经补偿后的房屋，由征地实施单位依法处置。
附件3
大足区征收集体土地室内装修综合补助标准
                                              单位：元/平方米
	类   别
	单 价
	备      注

	简易装修
	60
	土瓦或砖瓦结构，室内具有阁楼、普通地板砖、水质涂料、木门窗等；

	普通装修
	100
	砖瓦或砖混结构，客厅和卧室均有中档地板砖、硬仿瓷、防护栏、假顶等；

	精装修
	180
	钢砼或砖混结构，客厅和卧室均有满顶、大理石或花岗石或木质地板、乳胶漆、铝合金门窗、外墙砖、卷闸门、防盗门、包门等。


说明：室内装修按具有合法产权房屋装修的建筑面积和相应类别计算综合定额；补偿后，不再单项清理、重复补偿。
  
  
附件4
大足区征收集体土地地上构筑物补偿标准
	名称
	结构
	单位
	单价
	备注

	堡坎
	条石
	M3
	135
	房屋基础堡坎、集体改田改土堡坎不予补偿。

	
	片石
	M3
	72
	

	围墙
	条石围墙
	M3
	135
	违章擅自构筑的围墙不予补偿。

	
	砖围墙
	M3
	80
	

	
	片石围墙
	M3
	72
	

	
	土围墙
	M3
	11
	

	道路
	水泥路面
	M2
	108
	水泥路面厚度在10cm以上的，按水泥路面补偿，低于10cm的，按碎石泥结路面标准补偿。人行道路一律不予补偿。

	
	碎石（含条石）泥结路面
	M2
	94
	

	
	简易路面（机耕道）
	M2
	27
	

	砖瓦、石灰窑
	砖、石砌
	座
	9000
	废弃砖瓦、石灰窑一律不予补偿。

	水井
	条石
	M3
	135
	水井，按容积计算补偿后一律不再计算材料补偿。

	
	水泥
	M3
	51
	

	
	简易
	M3
	18
	

	
	提压式机井
	个
	750
	

	
	电动式机井
	个
	900
	

	坟墓
	单人坟
	座
	1200
	由征地单位公告坟主，按期迁葬，逾期不迁葬，按无坟主处理。

	
	双人坟
	座
	1800
	

	地坝
	石板（经人工构筑的）
	M2
	15
	地坝，指正规成形的晒坝或院坝。非正规不成形的零星小块平地，不论是三合土或土质地面等，一律不计算补偿。

	
	水泥
	M2
	18
	

	
	三合土
	M2
	11
	

	
	土
	M2
	6
	

	粪池贮水池
	条石、坚石硬凿
	M3
	135
	经按容积计算补偿后，不再另计算材料费，农民自建室内粪坑和燕窝形粪坑，一律不予计算补偿。

	
	三合土、水泥
	M3
	51
	

	
	土
	M3
	9
	

	水渠
	条石、砖砌
	M3
	135
	指村社人工砌筑的专用水渠。

	
	片石（三合土、混砖）
	M3
	72
	

	大棚
	钢（铁）架薄膜
	亩
	5940
	指棚盖顶高在1.5m以上，专用于种植业的大棚。低于1.5米的，按比例计算。

	
	木（竹）架薄膜
	亩
	2970
	

	地窖
	石
	M3
	40
	指正在使用的地窖，经按容积计算补偿后，不再另计算材料费。

	
	土
	M3
	13
	

	水管
	灌溉用抽排水 管（铸铁水泥管）
	m
	26
	不含市政管网

	
	室外饮水管（铁质）（PVC管）
	m
	4.5
	

	电杆
	9m以上水泥圆电杆
	根
	170
	电杆、电线，指乡镇以下集体或个人投资的。电线按档（零火两根）计算。

	
	水泥方电杆（含9m以下圆电杆）
	根
	90
	

	电线
	室外照明电线
	m
	5
	

	
	动力电线
	m
	7
	

	胶水管
	
	m
	3
	

	太阳能热水器
	
	台
	1000
	

	专用鱼池
	按水面积计算
	亩
	3900
	含鱼苗损失


说明：1.正常使用的沼气池按粪池标准每立方米增加10元补偿；2.经补偿后的原构筑物由征地实施单位依法处置。
附件5
大足区普通商品房价格及货币安置价格
                                             单位：元/平方米
	序号
	镇街
	普通商品房价格
	货币安置价格

	1
	棠香街道
	5000
	4180

	2
	龙岗街道
	5000
	4180

	3
	智凤街道
	5000
	4180

	4
	龙水镇
	4200
	3380

	5
	万古镇
	4200
	3380

	6
	双路街道
	4200
	3380

	7
	通桥街道
	4200
	3380

	8
	龙滩子街道
	4200
	3380

	9
	邮亭镇
	4000
	3180

	10
	玉龙镇
	4000
	3180

	11
	三驱镇
	3700
	2880

	12
	宝顶镇
	3700
	2880

	13
	石马镇
	3200
	2380

	14
	中敖镇
	3200
	2380

	15
	宝兴镇
	3200
	2380

	16
	珠溪镇
	3200
	2380

	17
	铁山镇
	3200
	2380

	18
	雍溪镇
	2900
	2080

	19
	高升镇
	2900
	2080

	20
	金山镇
	2900
	2080

	21
	拾万镇
	2900
	2080

	22
	回龙镇
	2900
	2080

	23
	国梁镇
	2900
	2080

	24
	龙石镇
	2900
	2080

	25
	季家镇
	2900
	2080

	26
	高坪镇
	2900
	2080

	27
	古龙镇
	2900
	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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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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